附件二

治安、消防安全责任书（参考文本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出租方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承租方）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北京市消防条例》、《北京市消防安全责任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令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》等法律规定，为保障各承租人的合法权益，确保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及承租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结合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的实际情况，甲、乙双方签订治安、消防安全责任如下：

一、甲方治安、消防安全职责：

1、 向乙方传达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及甲方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及规定。

2、维护 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范围内公共区域（不包含各承租单元内）的治安秩序与消防安全，加强治安、消防安全巡视工作。

3、甲方在必要时，经事先通知，可对乙方的承租单元进行治安、消防安全检查。如发现乙方的承租单元内存有不安全隐患，有权及时督促乙方进行整改。在任何时候，如遇火灾等紧急情况，甲方有权不经通知而进入乙方承租单元内进行灭火，且不承担因灭火过程中应急处置而对乙方所造成的损失。

4、对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的监控设施、消防设施、设备、器材等进行检查和保养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。

5、配合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及其他执法机关对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等工作。

6、办理出入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的相关证件，并加强夜间及节假日出入人员及来访客人证件的核验管理工作。

7、保守乙方提供的雇员名单及基本情况资料之秘密，拒绝非公安部门查阅。

二、乙方治安、消防安全责任：

1、认真学习、贯彻、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北京市消防条例》、《北京市消防安全责任监督管理办法》和其他消防法规。根据国家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（建设部、公安部 1991年 8月 l日颁布施行）的要求，配置符合规范的轻便灭火器材。

2、乙方人员必须遵守国家、北京市的各项治安、消防管理规定及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的各项治安、消防安全制度。

3、负责建立健全承租单元的治安、消防安全制度和措施，制定治安、消防安全岗位责任制，落实承租单元治安、消防责任，重点部位要确定专人进行管理。向甲方提供紧急联系电话和联系人，以备发生紧急情况下使用。

4、自觉接受甲方的治安、消防安全检查，并积极主动落实整改。

5、负责组织乙方雇员进行治安、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

6、在下班前负责切断承租单元内的电源。商业经营场所使用电加热设备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，并设专人负责管理。在办公用途的出租房屋内禁止使用电炉子、电熨斗等电加热设备。
7、不得在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和其承租单元内存放易燃、易爆等危险品。

8、负责制定和贯彻承租单元的消防应急方案，积极参加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组织的消防演习。

9、保护好承租单元内的消防设备、设施，并协助甲方保护好公共场所的消防设备、设施。

10、承租单元设立公司、商社（办事处），应持有合法有效证明或《营业执照》，并将相关手续的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后交与甲方备案。

11、乙方的境外雇员应持有合法的身份证件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）和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《外国人就业证》和外国人居留证件。聘用的中国雇员、服务人员均应持有合法证件（本人身份证、暂住证等），乙方有义务将雇员名单及基本情况提供甲方安保部门存档备案。

12、中外工作人员应在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安保部门办理进出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的出入证。进入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应主动出示出入证，并协助警卫人员做好来访客人证件的核验工作。

13、承租单元内不允许留人住宿，如有特殊需要，应事先向甲方申报。节假日和夜间，因工作需要延长时间留人加班时，须以书面形式提前通知甲方。

14、按国家财务制度要求，必须配置符合安全防盗要求的保险柜，钥匙要由专人保管，禁止在承租单元内存放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。 

15、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品进入 

       （出租房屋名称），携大件物品外出，应事先向甲方办理出门手续。

16、举行大型活动，应到有关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，及时通知甲方。

17、发生刑事、治安事件，应保护现场并及时向甲方通报，甲方将协助公安机关进行调查。如乙方在未锁门或门锁完好无损的情况下，发生内部丢失案件，应由乙方自身负责，如乙方需要协助，甲方可协助调查相关事宜。

18、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如需停放甲方停车场，须到甲方办理停车手续，并遵守停车场的各项管理制度，按已获准使用的位置停放车辆，车内严禁存放贵重物品和钱物，丢失责任自负。

19、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承租房屋，不得从事传销、法轮功、贩制非法出版物等非法活动。

三、其他：

1、 此责任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2、 此责任书的未尽事宜或因国家及本市有关法规发生变更，甲、乙双方可共同协商修改责任内容。

3、 甲、乙双方租赁合约终止，此责任书自动解除。

4、 此责任书一式贰份，由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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